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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柳州市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管理办法 
ď试 行Đ 

 

ďჿ协柳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2016 年 3月 22 日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ჿ协委员参ჿ议ჿ的积极，进一步发挥委

员在履行ჿ协职能中的主体作用，增强委员履行职责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根据《中国人民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ჿ

协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柳州市ჿ协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委员是指依照规定程序产生的柳州市ჿ协

委员。 

第三条  ჿ协委员的管理，坚持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简便易行、

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二章  履 职 

第四条  ჿ协委员履行职责是指ჿ协委员按照ჿ协章程行使权

利和承担义务的活动和过程。 

第五条  ჿ协委员享有的权利ġ 

ď一Đ有参加本会会议和本会组织活动的权利Ģ 

ď二Đ在本会会议上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Ģ 

ď三Đ有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Ģ 

ď四Đ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参加讨论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Ģ 

ď五Đ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

利Ģ 

ď六Đ有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Ģ 

ď七Đ有声明退出ჿ协的自由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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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八Đ在受到警告或撤销参加资格的处分时，如果不服，有请求

复议的权利。 

第六条  ჿ协委员必须遵守的义务ġ 

ď一Đ遵守和履行《中国人民ჿ治协商会议章程》Ģ 

ď二Đ遵守和履行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国决议和上级地方委员

会的全地区的决议。 

ď三Đ遵守和履行本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决

议Ģ 

第七条  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方式和内容ġ 

ď一Đ参加全体会议，参加或应邀列席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

专题座谈会议、 各专门委员会会议Ģ 

ď二Đ参加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参观考察、联谊交流、扶贫帮

困等活动Ģ 

ď三Đ提交提案、调研报告、报送社情民意信息等Ģ 

ď四Đ参加ჿ协组织的学习培训及其他活动。 

第八条  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量化要求ġ 

ď一Đ委员每年应全程参加全体会议，并在讨论组中进行口头或

书面发言，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应履行请假手续。常委应参加每

次常务委员会议，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应履行请假手续，每年请

假不得超过两次Ģ 

ď二Đ委员应该按照ჿ协工作安排参加所属专委会组织的活动Ģ  

ď三Đ委员在一届任期内必须提交不少于三件提案Ģ 

ď四Đ委员每年必须提交至少一条社情民意信息。  

第九条  严格请假制度，ჿ协委员缺席会议或活动需按以下方式

办理请假手续ġ 

ď一Đ全体会议。全程请假，一般在会议召开三天之前，向市ჿ

协办公室以书面方式请假，说明请假原因，经大会秘书长批准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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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请假，经大会秘书长批准Ģ对没有书面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不参

加会议的，视为无故缺席Ģ 

ď二Đ常务委员会议。会议全程请假，一般在会议召开两天之前，

向市ჿ协办公室以书面方式请假，说明请假原因，经分管办公室副主

席批准Ģ会议期间请假经秘书长批准Ģ对没有书面请假或请假未获批

准不参加会议的，视为无故缺席Ģ 

ď三Đჿ协集体活动。活动全程请假，一般在活动前两天，向活

动组织部门以书面方式请假，说明请假原因，特殊情况，在活动前经

活动组织部门负责人批准Ģ活动期间请假，经活动组织部门负责人批

准。 

 

第三章  考 核 

第十条  ჿ协委员的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届终考核，年度考核以

第八条规定为标准，届终考核以年度考核为基础，实行量化考核。 

第十一条  年度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

依据考核结果，确定考核等次。 

第十二条  考核办法ġ 

(一) 建立委员考核工作机制，成立考核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

公室。办公室由分管委员联络办公室的副主席为主任，正、副秘书长

为副主任，各委、办、室主要领导为成员。各委、办、室根据职责负

责委员的日常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年度考核评定，考核评

定结果报市ჿ协主席会议审定Ģ 

ď二Đ委员联络办建立委员履职档案，一人一档，实行动态管理，

各委办室于每年 12 月前对委员履职情况进行汇总，由委员联络办计

入委员履职档案。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报，届终考核结果按照

委员管理权限抄送市委统战部和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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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奖 惩 

  第十四条 对热爱ჿ协工作、履职尽责业绩突出的ჿ协委员给予

宣传表彰Ģ评选优秀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并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 对履职不积极、作用发挥不好及违纪违法的市ჿ协委

员，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处理分为警告、劝其辞职、撤销委员资

格三种形式。 

  1.ჿ协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其进行警告处理。 

  ď1Đ无故全程缺席 1 次或全程请假 2 次不参加市ჿ协全体会议

者ď含委员学习培训会Đ。 

  ď2Đ无故缺席 2 次市ჿ协或各专委会、委员活动小组组织召开

的会议和活动者。 

  ď3Đ连续两年没有提交一件提案或一年内没有提交一条社情民

意信息者。 

  2.ჿ协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劝其辞职。 

  ď1Đ无故全程缺席市ჿ协全体会议 2 次者。 

  ď2Đ两年无故缺席市ჿ协或各专委会、委员活动小组组织召开

的会议ď全体会议外Đ和活动者。 

  ď3Đ年度考核不合格者。 

  3.ჿ协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委员资格。 

  ď1Đ违反ჿ协章程或市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决议、决定，

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者。 

  ď2Đ委员违反党纪ჿ纪受到撤销职务以上处分，或违反法律法

规受到刑事处罚，或被依法逮捕的撤销其委员资格。对涉嫌刑事违法，

被执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委员，经市ჿ协主席会议研究，暂停参加

ჿ协活动，结案后，确无刑事违法事实的，恢复参加ჿ协活动资格。 

  ď3Đ两年考核不合格者。 

  4.警告、劝其辞职、撤销委员资格由委员考核领导小组提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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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审议，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有关媒体上公布。 

  第十六条 ჿ协委员若对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向市ჿ协申请复议。 

 

第五章  辞 退 

第十七条  委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主动向市ჿ协常务委员会

辞去委员职务ġ 

ď一Đ两年内不参加ჿ协任何会议和活动的Ģ 

ď二Đ三年内没有没有提交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的Ģ 

ď三Đ因工作调动离开本行ჿ区域，不能正常参加ჿ协会议和活

动的Ģ 

ď四Đ因身体健康原因两年内无法履行ჿ协委员职责的Ģ 

ď五Đ其它情况需要辞去委员职务的。 

第十八条  委员有第十七条规定情况之一的，经考核领导小组进

行劝退谈话后，应向市ჿ协常务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逾期 2个月未

提出辞职申请的，视为本人同意辞去委员职务。并按照有关规定程序

办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柳州市ჿ协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柳州市ჿ协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